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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市财政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逐步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中共乐平市委 乐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了全市预算绩效管理政策的实施。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提供组织保障。市财政局在局内部专门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全市预算绩效管理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效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加强绩效管理。对全县所有预算单位2020年相关的项目支出设定绩效目标，要求各单位提交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及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并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跟踪问效，动态掌握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资金支出进度和项目实施进程。
（三）在全市各预算单位安装了江西省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并已正式上线。各预算单位已在系统上编制了2021年度的项目支出及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四）绩效目标管理 本年度纳入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预算部门数量有82家一级单位，专项支出10519万元 部门整体支出125844万元。市直单位市本级预算管理规模100%。
（五）绩效监控管理方面 本年度纳入监控管理的市直单位和部门共计82家一级单位，监控专项资金10519万元。市直单位监控范围100%。

二、开展绩效评价
（一）根椐《中共乐平市委 乐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在全市率先开展重点项目预算绩效评价。选取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开展重点评价，主要选取了扶贫村集体发展经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经费、污水处理服务费、生活垃圾填埋运行经费、脱贫攻坚专项、松村线虫病防控经费、2019年第二批新农村建设市县自建村点市财政补助资金、2019年度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市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资金、2019年度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共计评价资金规模13001.25万元。
（二） 根据省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及省财政厅做好年度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要求，本局在2020年初组织了全市预算单位和部门对2019年度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支出及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自评。自评规模达到了全覆盖，评价资金总量136363万元。
三、存在主要问题
（一）一些部门和预算单位对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缺乏主动性。就目前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状态，基本还处于被动阶段，绩效管理水平还有待于深层次的提高和推进。业务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各预算单位人员业务能力及各个业务部门的配合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较短，加上绩效管理工作和专业性较强，致使各预算单位人员对这项工作的熟悉程度还不够。目前各预算部门编制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及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的质量欠佳，数据不精准。主要原因就是预算部门各业务单位的配合不够，绩效管理工作并非单靠财务人员就可以做好，预算部门专项资金针对性强，牵涉到预算部门中具体专项资金的执行和使用情况及产生的效益，部分财务人员没有得到准确的填表数据。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在做好重点项目绩效评价试点基础上，以点带面，普及预算绩效管理知识并做好2021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奠定基础。同时，做好事前绩效评价的基础性工作，适时推动相关政策出台和具体落实。
（二）要建立“项目支出数据库”，大力推行项目库管理应用，发挥项目库在预算管理中的约束和支撑作用。针对重点项目，通过专家论证、聘请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绩效评估等方式开展事前预算绩效评估，重点对实施必要性和可行性、预期绩效可实现性和可持续性、预算合理性等方面进行评估。对成本与效果不匹配、超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的政策和项目不予纳入预算安排。凡是评估认定不具备实施条件、存在财政风险隐患的政策，一律不得出台实施；凡是脱离实际、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五、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宣传和推进工作。
为了提高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针对目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各部门和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认识程度还不够，观念淡薄。理论和专业知识不强。本局在2020年7月24日聘请了景德镇专家来我市对全市140余名财务人员进行了培训。培训的主题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从理论到实际进行了生动的讲解，大大提高了市财务人员的预算绩效管理业务水平。有效的提升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执行能力。2020年7月28日组织全市财政人员参加了景德镇市财政局举办的全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视频培训，更加有效的提高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水平。
六、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绩效管理体制机制。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自评质量，进一步健全绩效管理工作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出台相关办法。同时要求各单位强化资金意识，将资金落到实处，以绩效目标为导向，以绩效评价为抓手，以改进预算管理为目的，在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和控制节约成本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